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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特别风险提示 

目前，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已审批的担保额度总金额为 2,398,978.78 万元，

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296.00%，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合并

报表内单位实际提供的担保总金额为 467,649.07 万元，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

审计净资产的比例 57.70%。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的担保

金额为 68,500 万元，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 8.45%。 

 

一、担保情况概述 

为满足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“本公司”)控股子公司广东兴达鸿

业电子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兴达鸿业公司”)的业务发展需要，本公司与远东

国际租赁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远东租赁公司”)签署了《保证合同》。根据合

同约定，本公司为远东租赁公司与兴达鸿业公司签署的《售后回租赁合同》项下

发生的债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。担保金额为 2,500 万元，期限为售后回租赁合同

项下发生的债务履行期开始之日起一年。 

本公司于 2019 年 3月 28 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局第七次会议及 2019 年 5月

13日召开的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《关于为广东兴达鸿业电子有限公

司增加担保额度的议案》，同意本公司为兴达鸿业公司增加担保额度 1亿元人民

币，本公司为兴达鸿业公司提供的总担保额度增加至 2亿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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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

被担保人：广东兴达鸿业电子有限公司 

成立日期：2004 年 10 月 20日 

注册地点：中山市阜沙镇阜沙工业园 

法定代表人：胡泽洪 

注册资本：8,889 万元 

经营范围：生产电路板配套电镀；货物进出口、技术进出口(法律、行政法

规禁止的项目除外；法律、行政法规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)。(依法

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。 

产权及控制关系：兴达鸿业公司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，本公司持有兴达鸿

业公司 51%的股权。 

兴达鸿业公司 2018年度经审计和 2019 年 1-10月未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指标

如下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万元 

项目 2018 年 12月 31 日 2019 年 10月 31 日 

资产总额  54,544.07   57,173.37  

负债总额  54,662.64   58,314.14  

净资产  -118.58   -1,140.77  

项目 2018 年度 2019 年 1-10 月 

营业收入  40,096.03   35,044.83  

利润总额  -1,008.69   -1,062.83  

净利润  -576.91   -1,022.19  

三、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

1、合同双方：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保证人）、远东租赁公司（受益人） 

2、担保金额及范围：担保金额为 2,500 万元，担保范围是远东租赁公司与

兴达鸿业公司签署的售后回租赁合同项下应向受益人支付的租金、利息、违约金、

损害赔偿金、租赁物件留购价款及其他应付款项和受益人为实现权利的费用（包

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、仲裁费用、律师费用、公证费用、执行费用、财产保全担

保费用等）以及因保证人违约而给受益人造成的损失。 

3、担保方式：连带责任保证。 

4、保证期间：售后回租赁合同项下主债务履行期开始之日起一年。 

5、合同生效：经双方签署后生效。 

四、董事会意见 

为了提高本公司资金流动性，同时为了满足兴达鸿业公司日常经营资金的需

要，保障兴达鸿业公司业务的正常运营，本公司决定为兴达鸿业公司签署的融资

合同提供担保。 

本公司董事局认为，兴达鸿业公司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，本公司对其具有

形式上和实质上的控制权，担保风险可控。本公司对兴达鸿业公司提供担保不会



损害公司的利益。 

本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兴达鸿业公司提供担保时，兴达鸿业公司其他股东亦为

兴达鸿业提供连带责任担保，并为担保额度的 49%向本公司提供反担保。 

五、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

目前，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已审批的担保额度总金额为 2,398,978.78 万元，

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296.00%，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合并

报表内单位实际提供的担保总金额为 467,649.07 万元，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

审计净资产的比例 57.70%。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的担保

金额为 68,500 万元，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 8.45%。 

六、备查文件目录 

《保证合同》等。 

    特此公告。 

 

          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董  事  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一九年十二月二日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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